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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00号3栋1层102号等共8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6号楼商业用房、3-6号楼全部地下商业用房、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市场价值预评估
· 估价委托人：
成都市中天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王鹏（注册号：1120050019)、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8-1-0595-P03DYGJ2号

评估意见函

成都市中天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00号3栋1层102号等共8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及6号楼商业用房、3-6号楼全部地下商业用房、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00号3栋1层102号等共8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及6号楼商业用房、3-6号楼全部地下商业用房、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为成都市中天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综合项目（商业、办公），该项目尚在开发建设中。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09）第8728号]、《不动产权证书》[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007795、000784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10107201339094、510107201339095号]及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悠方测绘数据》，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共计为15217.81平方米，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共计为190214平方米。本次评估将估价对象分为以下两部分： 
估价对象1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00号3栋1层102号等共8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09）第8728号] 、《不动产权证书》[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007795、0007844号]及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悠方测绘数据》，估价对象1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075.37平方米，估价对象1建筑面积为25941平方米。
估价对象2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00号6号楼商业用房、3-6号楼全部地下商业用房、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09）第872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10107201339093-510107201339095号]及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悠方测绘数据》，估价对象2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5217.81平方米，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190214平方米。抵押物清单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18年8月12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8月12日，估价对象1用途为商业，估价对象2规划用途为商业、地下商业、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估价对象1商业28.97年；估价对象2规划用途为商业、地下商业、地下车库均为28.97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估价对象2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00号3栋1层102号等共8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00号6号楼商业用房、3-6号楼全部地下商业用房、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估价对象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47843
	188179
	236022

	
	大写金额
	贰拾叁亿陆仟零贰拾贰万元整

	
	单价
	25382
	11455
	——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50000
	50000

	
	大写金额
	伍亿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50000
	5000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市场价值
	总价
	186022
	186022

	
	大写金额
	壹拾捌亿陆仟零贰拾贰万元整

	
	单价
	9780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2
	项目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房地产价值

	
	
	
	总 价
	楼面单价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00号3栋1层102号等共8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25941
	2075.37
	47843
	25382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00号6号楼商业用房、3-6号楼全部地下商业用房、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64273
	13142.44
	188179
	11455

	合计
	190214
	15217.81
	236022

	大写金额
	贰拾叁亿陆仟零贰拾贰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0000

	大写金额
	伍亿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186022

	大写金额
	壹拾捌亿陆仟零贰拾贰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09）第8728号]复印件、《不动产权证书》[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007795、0007844号]复印件及《人民币定期贷款合同》[合同编号：GZWLB（银团）字（2017）0023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上述抵押权设定日期为2017年11月1日，权利人为永隆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权利范围为3-6号楼全部，权利价值为50000万元。
（2）根据《工程款支付情况说明》，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应付未付工程款项。（只要没有施工方盖章的，均“设定”进行表述）
（3）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合同编号：5101高新南（2007）出让合同第23号]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10107201339094、510107201339095号]，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未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
故，本次评估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50000万元。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中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7.本《评估意见函》所依据的权属及其它证明材料，由估价委托人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估价委托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察时，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09）第8728号] 、《不动产权证书》[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007795、0007844号]原件进行核对。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发放贷款前，抵押物需按照规定进行抵押登记。并确定实际抵押物与本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 
8.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各部分分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09）第8728号]、《不动产权证书》[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007795、000784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10107201339093-510107201339095号]及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综合技术经济指标（9号地块B商业）—A期》、《悠方测绘数据》为计算依据，按建筑比例拆分求取。准确的分摊土地面积应以相关测绘机构出具的《测绘报告》为依据，如最终分摊土地测绘与本次评估分摊土地面积不一致，则估价结果应做相应调整。
9.估价对象1均已办理竣工备案，其中3、4号楼楼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5号楼《不动产权证书》尚未办理。3、4号楼商业用房建筑面积以《不动产权证书》[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007795、0007844号]证载面积为准，5号楼建筑面积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悠方测绘数据》为依据，如与最终《不动产权证书证》所载建筑面积不一致，估价结果应做相应调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九月三日
附表：

估价对象面积指标

	估价对象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建筑面积依据
	房号
	（规划）建筑面积
	用途
	工程形象进度

	估价对象

3

	《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09）第8728号]
	估价对象3共计为2075.37
	《不动产权证书》[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007795号]
	3-102
	158.21 
	商业
	现房

	
	
	
	
	3-107
	77.40 
	商业
	

	
	
	
	
	3-108
	75.02 
	商业
	

	
	
	
	
	3-109
	117.60 
	商业
	

	
	
	
	
	3-110
	52.35 
	商业
	

	
	
	
	
	3-111
	157.30 
	商业
	

	
	
	
	
	3-113
	72.50 
	商业
	

	
	
	
	
	3-201
	323.68 
	商业
	

	
	
	
	
	3-202
	389.15 
	商业
	

	
	
	
	
	3-203
	142.53 
	商业
	

	
	
	
	
	3-206
	37.12 
	商业
	

	
	
	
	
	3-207
	43.20 
	商业
	

	
	
	
	
	3-210
	206.57 
	商业
	

	
	
	
	
	3-211
	61.62 
	商业
	

	
	
	
	
	3-305
	276.85 
	商业
	

	
	
	
	
	3-308
	116.48 
	商业
	

	估价对象

3
	《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09）第8728号]
	估价对象3共计为2075.37
	《不动产权证书》[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007795号]
	3-309
	361.45 
	商业
	现房

	
	
	
	
	3-405
	282.05 
	商业
	

	
	
	
	
	3-408
	131.14 
	商业
	

	
	
	
	
	3-409
	435.56 
	商业
	

	
	
	
	
	3-505
	365.78 
	商业
	

	
	
	
	
	3-510
	557.26 
	商业
	

	
	
	
	
	3-605
	308.42 
	商业
	

	
	
	
	
	3-608
	30.82 
	商业
	

	
	
	
	
	3-610
	69.25 
	商业
	

	
	
	
	
	3-701
	2044.39 
	商业
	

	
	
	
	
	——
	1326.9
	设备用房
	

	
	
	
	《不动产权证书》[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007844号]
	4-104
	137.57 
	商业
	

	
	
	
	
	4-106
	64.61 
	商业
	

	
	
	
	
	4-107
	94.62 
	商业
	

	
	
	
	
	4-111
	280.05 
	商业
	

	
	
	
	
	4-117
	105.85 
	商业
	

	
	
	
	
	4-206
	259.49 
	商业
	

	
	
	
	
	4-208
	81.40 
	商业
	

	估价对象

3
	《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09）第8728号]
	估价对象3共计为2075.37
	《不动产权证书》[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007844号]
	4-209
	123.69 
	商业
	现房

	
	
	
	
	4-210
	167.08 
	商业
	

	
	
	
	
	4-212
	224.14 
	商业
	

	
	
	
	
	4-306
	263.87 
	商业
	

	
	
	
	
	4-308
	90.78 
	商业
	

	
	
	
	
	4-309
	118.86 
	商业
	

	
	
	
	
	4-310
	169.40 
	商业
	

	
	
	
	
	4-312
	227.91 
	商业
	

	
	
	
	
	4-406
	261.71 
	商业
	

	
	
	
	
	4-408
	90.79 
	商业
	

	
	
	
	
	4-409
	118.96 
	商业
	

	
	
	
	
	4-410
	224.37 
	商业
	

	
	
	
	
	4-412
	164.88 
	商业
	

	
	
	
	
	4-502
	56.60 
	商业
	

	
	
	
	
	4-506
	290.10 
	商业
	

	
	
	
	
	4-508
	329.75 
	商业
	

	
	
	
	
	4-511
	125.01 
	商业
	

	
	
	
	
	4-516
	77.40 
	商业
	

	估价对象

3
	《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09）第8728号]
	估价对象3共计为2075.37
	《不动产权证书》[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007844号]
	4-602
	69.36 
	商业
	现房

	
	
	
	
	4-606
	287.90 
	商业
	

	
	
	
	
	4-608
	212.41 
	商业
	

	
	
	
	
	4-610
	117.06 
	商业
	

	
	
	
	
	4-611
	116.50 
	商业
	

	
	
	
	
	4-613
	30.11 
	商业
	

	
	
	
	
	4-615
	55.15 
	商业
	

	
	
	
	
	4-616
	67.94 
	商业
	

	
	
	
	
	——
	3233.19
	设备用房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悠方测绘数据》
	5-101
	211.82 
	商业
	已取得竣工备案手续，正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5-103
	611.05 
	商业
	

	
	
	
	
	5-108
	350.40 
	商业
	

	
	
	
	
	5-201
	665.05 
	商业
	

	
	
	
	
	5-205
	164.28 
	商业
	

	
	
	
	
	5-207
	314.56 
	商业
	

	
	
	
	
	5-301
	143.56 
	商业
	

	
	
	
	
	5-302
	529.17 
	商业
	

	估价对象

3
	《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09）第8728号]
	估价对象3共计为2075.37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悠方测绘数据》
	5-305
	168.47 
	商业
	已取得竣工备案手续，正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5-307
	316.37 
	商业
	

	
	
	
	
	5-401
	142.76 
	商业
	

	
	
	
	
	5-402
	528.04 
	商业
	

	
	
	
	
	5-405
	163.56 
	商业
	

	
	
	
	
	5-407
	317.36 
	商业
	

	
	
	
	
	5-501
	382.32 
	商业
	

	
	
	
	
	5-502
	143.50 
	商业
	

	
	
	
	
	5-503
	147.47 
	商业
	

	
	
	
	
	5-504
	130.05 
	商业
	

	
	
	
	
	5-505
	315.05 
	商业
	

	
	
	
	
	5-601
	301.55 
	商业
	

	
	
	
	
	5-602
	311.14 
	商业
	

	
	
	
	
	5-603
	58.98 
	商业
	

	
	
	
	
	5-604
	233.43 
	商业
	

	
	
	
	
	——
	2531.46
	设备用房
	

	估价对象3小计
	2075.37
	——
	——
	25941
	——
	——

	估价对象4

	《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09）第8728号]
	13142.44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悠方测绘数据》
	——
	63151.97
	商业
	

	
	
	
	
	
	69497
	地下车库
	

	
	
	
	
	
	23654
	地下商业
	

	
	
	
	
	
	7970.03
	设备用房
	

	估价对象4小计
	13142.44
	——
	——
	164273
	——
	——

	合计
	22748.83
	——
	——
	284347.45
	——
	——


单位：平方米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 估价对象1：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00号3栋1层102号等共8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首先采用成本法及收益法计算求取3栋1层102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价值，其他商业用房房地产估价结果以3栋1层102号商业用房单价为基准进行建筑面积、所在楼层等因素修正求取；总价为单价乘以各自对应的建筑面积得出。
（一） 成本法

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利用土地比较法求取。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成都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image: image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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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成都市高新区南部新区仁和片区30号
	系数
	武侯区簇锦街道铁佛村9组
	系数
	武侯区簇锦街道铁佛村9、10组
	系数
	高新区大源组团
	系数

	交易时间
	2018年8月12日
	100
	2018年5月31日
	99
	2018年1月30日
	98
	2017年10月20日
	97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28.97
	100
	40
	112
	40
	112
	40
	112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估价对象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周边商业氛围较成熟，人流量较大，有九方购物中心、天虹商场等商业项目，商业繁华度较好。
	100
	位于成都市武侯区，周边商业氛围一般，人流量一般，有兰亭集商业生活广场、千盛生活超市等商业项目，商业繁华度一般。
	97
	位于成都市武侯区，周边商业氛围一般，人流量一般，有兰亭集商业生活广场、千盛生活超市等商业项目，商业繁华度一般。
	97
	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周边商业氛围较好，人流量较好，有华堂商场、麦德龙超市等商业项目，商业繁华度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路网较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有115、236路及地铁1号线等公共交通，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0
	周边路网较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有10、41路及地铁10号线等公共交通，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0
	周边路网较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有10、41路及地铁10号线等公共交通，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0
	周边路网较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有124、195路及地铁1号线等公共交通，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区域内多为商业办公用地，土地利用方向较一致。
	100
	区域内商业办公用地分布较少，土地利用方向一致性一般。
	95
	区域内商业办公用地分布较少，土地利用方向一致性一般。
	95
	区域内商业办公用地分布较少，土地利用方向一致性一般。
	95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区域内有鲨鱼公园等自然景观；有成都规划馆等人文景观；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内有簇锦公园等自然景观；有农银大学等人文景观；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内有簇锦公园等自然景观；有农银大学等人文景观；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内有大源中央公园等自然景观；有川江钱币博物馆等人文景观；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1.5公里范围内有：银行（汇丰银行、中国银行），购物（九方购物中心、红旗超市），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学校（泡桐树小学、玉林中学）等，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0
	所在区域1.5公里范围内有：银行（成都市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购物（兰亭集商业生活广场、红旗超市），医院（武侯区簇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学校（成都市武顺街小学、金花光明学校）等，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0
	所在区域1.5公里范围内有：银行（成都市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购物（兰亭集商业生活广场、红旗超市），医院（武侯区簇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学校（成都市武顺街小学、金花光明学校）等，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0
	所在区域1.5公里范围内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购物（华堂商场、麦德龙超市），医院（成都高新优康医院），学校（成都教科院附属学校、阳光时代幼儿园）等，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到“六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到“六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到“六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到“六通”。
	100

	
	临街状况
	多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94
	双面临街
	97
	多面临街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次干道——交子大道
	100
	城市次干道——千龙路
	100
	城市次干道——千龙路
	100
	城市快速路——剑南大道中段
	102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36787.64
	100
	4053.02
	98.5
	9787.69
	98.5
	16666.69
	99

	
	容积率
	12.5
	100
	2
	116
	3
	114
	6
	108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五通
	100
	三通
	98
	三通
	98
	三通
	98


（转下页）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9
	100/
	98
	100/
	97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12
	100/
	112
	100/
	112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100/
	97
	100/
	97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95
	100/
	95
	100/
	95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94
	100/
	97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2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100/
	98.5
	100/
	98.5
	100/
	99

	
	容积率
	100/
	116
	100/
	114
	100/
	108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98
	100/
	98
	100/
	98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7010
	6900
	712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6518
	6391
	6455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6518＋6391＋6455）÷3＝6455（元/平方米）

3栋1层102号比较价值＝6455×158.21＝1021246（元）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1632111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1100295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1021246
	详见上表
	——

	2）
	土地取得税费
	31148
	土地购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4790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2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管理费用
	22006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3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3

	（5）
	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136665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开发期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建设期（年）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8 V土
	
	利息（%）
	4.75

	（6）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224460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6 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

	2
	建筑物现值（V建）
	180441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成新度
	成新度（%）
	100

	1）
	建安费用
	115758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787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4354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1736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276369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2552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
	销售费率（%）
	3

	（4）
	贷款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77754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建设期（年）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8 V建
	
	利息（%）
	4.75

	（5）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26037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6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
	1804411
	第（1）至（6）项之和
	　——
	　——

	3
	成本价值（万元）
	3436522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1743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58.21


（二）收益法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为综合商业体及商业配套项目，周边几乎没有商业在租案例成交时间较为久远且品质与估价对象有一定差距。结合评估专业人员对周边类似市场的调研及了解，商业用房的租金集中在10元/天•平方米左右，综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综上，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租金水平平均为10元/天·平方米。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520370
	a+b+c
	
	

	（A）
	租金收入
	519720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0

	
	
	
	
	建筑面积（㎡）
	158.21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
	650
	租金收入÷12×1.5%
	利息
	1.5

	（C）
	其他收入
	——
	
	
	

	B
	建筑物现值
	180441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1276369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15758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详见备注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787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4354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1736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2552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0.0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7775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8 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26037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6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80441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25383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90406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2775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6244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09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17.42

	（B）
	维修费
	2706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2707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5203.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94987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7435040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

	
	
	
	
	收益年期(n)
	28.97

	
	
	
	
	年增长比率(g)
	3

	F
	单价(元/平方米)
	46995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58.21


注：（a）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b）分摊土地面积为17.42平方米；（c）商业用房建安费=6000×158.21+3500×59.52=1157580（元），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200×（158.21+59.52）=43546（元）；（d）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8.97年。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建筑物经济耐用年限确定为28.97年。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元）
	权重
	楼面单价（元）

	3栋1层102号商业用房
	成本法
	21743
	30%
	39419

	
	收益法
	46995
	70%
	


（三）估价对象1房地产总价
	房号
	建筑面积（㎡）
	修正系数
	所在楼层
	修正系数
	修正房地产单价（元/㎡）
	总价（万元）

	3栋102
	158.21 
	1
	1层
	1
	39419
	624

	3栋107
	77.40 
	1
	1层
	1
	39419
	305

	3栋108
	75.02 
	1
	1层
	1
	39419
	296

	3栋109
	117.60 
	1
	1层
	1
	39419
	464

	3栋110
	52.35 
	1
	1层
	1
	39419
	206

	3栋111
	157.30 
	1
	1层
	1
	39419
	620

	3栋113
	72.50 
	1
	1层
	1
	39419
	286

	4栋104
	137.57 
	1
	1层
	1
	39419
	542

	4栋106
	64.61 
	1
	1层
	1
	39419
	255

	4栋107
	94.62 
	1
	1层
	1
	39419
	373

	4栋111
	280.05 
	1
	1层
	1
	39419
	1104

	4栋117
	105.85 
	1
	1层
	1
	39419
	417

	5栋101
	211.82 
	1
	1层
	1
	39419
	835

	5栋103
	611.05 
	0.99
	1层
	1
	39025
	2385

	5栋108
	350.40 
	1
	1层
	1
	39419
	1381

	3栋201
	323.68 
	1
	2层
	0.7
	27593
	893

	3栋202
	389.15 
	1
	2层
	0.7
	27593
	1074

	3栋203
	142.53 
	1
	2层
	0.7
	27593
	393

	3栋206
	37.12 
	1
	2层
	0.7
	27593
	102

	3栋207
	43.20 
	1
	2层
	0.7
	27593
	119

	3栋210
	206.57 
	1
	2层
	0.7
	27593
	570

	3栋211
	61.62 
	1
	2层
	0.7
	27593
	170

	4栋206
	259.49 
	1
	2层
	0.7
	27593
	716

	4栋208
	81.40 
	1
	2层
	0.7
	27593
	225

	4栋209
	123.69 
	1
	2层
	0.7
	27593
	341

	4栋210
	167.08 
	1
	2层
	0.7
	27593
	461

	4栋212
	224.14 
	1
	2层
	0.7
	27593
	618

	5栋201
	665.05 
	0.99
	2层
	0.7
	27317
	1817

	5栋205
	164.28 
	1
	2层
	0.7
	27593
	453

	5栋207
	314.56 
	1
	2层
	0.7
	27593
	868

	3栋305
	276.85 
	1
	3层
	0.65
	25622
	709

	3栋308
	116.48 
	1
	3层
	0.65
	25622
	298

	3栋309
	361.45 
	1
	3层
	0.65
	25622
	926

	4栋306
	263.87 
	1
	3层
	0.65
	25622
	676

	4栋308
	90.78 
	1
	3层
	0.65
	25622
	233

	4栋309
	118.86 
	1
	3层
	0.65
	25622
	305

	4栋310
	169.40 
	1
	3层
	0.65
	25622
	434

	4栋312
	227.91 
	1
	3层
	0.65
	25622
	584

	5栋301
	143.56 
	1
	3层
	0.65
	25622
	368

	5栋302
	529.17 
	0.99
	3层
	0.65
	25366
	1342

	5栋305
	168.47 
	1
	3层
	0.65
	25622
	432

	5栋307
	316.37 
	1
	3层
	0.65
	25622
	811

	3栋405
	282.05
	1
	4层
	0.6
	23651
	667

	3栋408
	131.14
	1
	4层
	0.6
	23651
	310

	3栋409
	435.56
	1
	4层
	0.6
	23651
	1030

	4栋406
	261.71
	1
	4层
	0.6
	23651
	619

	4栋408
	90.79
	1
	4层
	0.6
	23651
	215

	4栋409
	118.96
	1
	4层
	0.6
	23651
	281

	4栋410
	224.37
	1
	4层
	0.6
	23651
	531

	4栋412
	164.88
	1
	4层
	0.6
	23651
	390

	5栋401
	142.76
	1
	4层
	0.6
	23651
	338

	5栋402
	528.04
	0.99
	4层
	0.6
	23415
	1236

	5栋405
	163.56
	1
	4层
	0.6
	23651
	387

	5栋407
	317.36
	1
	4层
	0.6
	23651
	751

	3栋505
	365.78
	1
	5层
	0.55
	21680
	793

	3栋510
	557.26
	0.99
	5层
	0.55
	21464
	1196

	4栋502
	56.6
	1
	5层
	0.55
	21680
	123

	4栋506
	290.1
	1
	5层
	0.55
	21680
	629

	4栋508
	329.75
	1
	5层
	0.55
	21680
	715

	4栋511
	125.01
	1
	5层
	0.55
	21680
	271

	4栋516
	77.4
	1
	5层
	0.55
	21680
	168

	5栋501
	382.32
	1
	5层
	0.55
	21680
	829

	5栋502
	143.5
	1
	5层
	0.55
	21680
	311

	5栋503
	147.47
	1
	5层
	0.55
	21680
	320

	5栋504
	130.05
	1
	5层
	0.55
	21680
	282

	5栋505
	315.05
	1
	5层
	0.55
	21680
	683

	3栋605
	308.42
	1
	6层
	0.5
	19710
	608

	3栋608
	30.82
	1
	6层
	0.5
	19710
	61

	3栋610
	69.25
	1
	6层
	0.5
	19710
	136

	4栋602
	69.36
	1
	6层
	0.5
	19710
	137

	4栋606
	287.9
	1
	6层
	0.5
	19710
	567

	4栋608
	212.41
	1
	6层
	0.5
	19710
	419

	4栋610
	117.06
	1
	6层
	0.5
	19710
	231

	4栋611
	116.5
	1
	6层
	0.5
	19710
	230

	4栋613
	30.11
	1
	6层
	0.5
	19710
	59

	4栋615
	55.15
	1
	6层
	0.5
	19710
	109

	4栋616
	67.94
	1
	6层
	0.5
	19710
	134

	4栋617
	200.49
	1
	6层
	0.5
	19710
	395

	5栋601
	301.55
	1
	6层
	0.5
	19710
	594

	5栋602
	311.14
	1
	6层
	0.5
	19710
	613

	5栋603
	58.98
	1
	6层
	0.5
	19710
	116

	5栋604
	233.43
	1
	6层
	0.5
	19710
	460

	3栋701
	2044.39
	0.96
	7层
	0.5
	18921
	3868

	合计
	18849.45
	——
	25382
	47843


即本次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总额为47843万元。

备注：修正房地产单价=3栋1层102号用房房地产楼面单价×各因素修正系数

      各部分总价=修正单价×各部分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2：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00号6号楼商业用房、3-6号楼全部地下商业用房、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一） 成本法

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利用土地比较法求取，具体方法同前述，即楼面单价为6455元/平方米，估价对象2在建部分土地购买价格=6455×63151.97÷10000＝40765（万元）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62377
	本项下（1）至（7）之和
	　——
	　——

	（1）
	土地取得成本
	45622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40765
	详见上表
	
	

	
	
	
	
	
	

	2）
	土地取得税费
	1243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361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2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管理费用
	912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3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3

	（5）
	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5427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7 V土
	
	利息（%）
	4.75

	（6）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4914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11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32 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08717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建安费用
	7523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76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312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112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83249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166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3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0

	（4）
	贷款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4862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4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7 V建
	
	利息（%）
	4.75

	（5）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934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1.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3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3
	成本价值（万元）
	171094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0415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64273


（二）假设开发法

1.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求取
（1）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2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1632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11617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5.6

	
	
	
	
	建筑面积（㎡）
	63151.97

	
	
	
	
	天数
	365

	
	
	
	
	空置率（%）
	10

	（2）
	押金利息收入
	15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60622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3901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95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32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58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42881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858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3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3

	（4）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61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8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874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6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60622
	　
	　
	　

	3
	年经营费用
	3139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2022.6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620.37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1395.8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6.37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分摊土地面积（㎡）
	5310.02

	（2）
	维修费
	909.3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90.9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4）
	管理费用
	116.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849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15951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6.0%

	
	
	
	
	收益年期(n)
	28.87

	
	
	
	
	年增长比率(g)
	3.0%

	6
	单价(元/平方米)
	25259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63151.97 


注：（a）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b）分摊土地面积为5310.02平方米；（c）商业用房建安费=6000×63151.97÷10000+3500×3220.18÷10000=39018（万元），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200×（63151.97+3220.18）÷10000=1327（万元）；（d）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8.97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28.97年）扣减续建工期（0.1年）。
（2）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2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283
	年租金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2283
	租金×个数×月×（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

	
	
	
	
	车位面积（㎡）
	69497

	
	
	
	
	天数
	365

	
	
	
	
	空置率（%）
	10

	2
	建筑物现值
	34885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2556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27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46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38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8686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57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3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3

	（4）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74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8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87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9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34885
	　
	　
	　

	3
	年经营费用
	1001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402.7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121.76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273.9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7.01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分摊土地面积（㎡）
	5843.52

	（2）
	维修费
	523.3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52.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4）
	管理费用
	22.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282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24078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6.0%

	
	
	
	
	收益年期(n)
	28.87

	
	
	
	
	年增长比率(g)
	3.0%

	6
	单价(元/平方米)
	3465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69497 


注：（a）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b）分摊土地面积为5843.52平方米；（c）地下车库用房建安费=3500×（69497+3543.71）÷10000=25564（万元），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200×（69497+3543.71）÷10000=1461（万元）；（d）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8.97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28.97年）扣减续建工期（0.1年）。

（3）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2地下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501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3497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4.5

	
	
	
	
	建筑面积（㎡）
	23654

	
	
	
	
	天数
	365

	
	
	
	
	空置率（%）
	10

	（2）
	押金利息收入
	4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20833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1461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3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49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21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6061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32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3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3

	（4）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97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8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63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20833
	　
	　
	　

	3
	年经营费用
	988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609.2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186.72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420.1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2.39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分摊土地面积（㎡）
	1988.91

	（2）
	维修费
	312.5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31.2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4）
	管理费用
	3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51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4719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6.0%

	
	
	
	
	收益年期(n)
	28.87

	
	
	
	
	年增长比率(g)
	3.0%

	6
	单价(元/平方米)
	19954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3654 


注：（a）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b）分摊土地面积为5310.02平方米；（c）地下商业用房建安费=6000×23654÷10000+3500×1206.14÷10000=14614（万元），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200×（23654+1206.14）÷10000=497（万元）；（d）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8.97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28.97年）扣减续建工期（0.1年）。
（4）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为前述3项之和。则有：

总额＝159514＋24078＋47199＝230791(万元)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230791
	前述计算结果总计

	（2）
	建设成本
	4381
	本项下（1）至（3）之和

	1）
	续建成本
	4381
	本项下A至E之和

	A
	建安费用
	396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详见下表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9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不计取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16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1-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E
	相关税费
	5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非住宅220

	3）
	土地开发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管理费用
	88
	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346
	开发完成后价值×费率×（1-工程形象进度）
	销售费率（%）
	3

	（5）
	取得税费
	0.029V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3.05

	（6）
	贷款利息
	11+0.0048V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息
	11
	采用单利/复利计息。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续建工期（年）
	0.1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0.0048V
	
	利息（%）
	4.75

	（7）
	利润
	530+0.0045V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润
	530
	（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1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润
	0.0045
	（开发价值（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8）
	销售税费
	12309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5.6

	（9）
	开发价值V（万元）
	205264
	（1）-（2）-（3）-（4）-（5）-（6）-（7）-（8）

	（10）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2495
	开发价值（V）÷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6427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附表1：估价对象2各部分建安费用及工程形象进度

	各部分建安
	建筑面积
	单价（元/㎡）
	建安费用总额（万元）
	工程形象进度
	续建建安费用（万元）

	商业
	63151.97
	6000
	37891
	95.00%
	1895

	地下车库
	69497
	3500
	24324
	95.00%
	1216

	地下商业
	23654
	6000
	14192
	95.00%
	710

	设备及其他
	7970.03
	3500
	2790
	95.00%
	139

	合计
	164273
	——
	79197
	95.00%
	3960


附表2：利润率

	规划用途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利润率

	商业
	63151.97
	20%

	地下车库
	69497
	3%

	地下商业
	23654
	10%

	合计
	156302.97
	11%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估价对象1——3栋1层102号商业用房
	成本法
	344
	30%
	624

	
	收益法
	744
	70%
	

	估价对象1合计
	47843

	估价对象2
	成本法
	171094
	50%
	188179

	
	假设开发法
	205264
	50%
	

	汇总
	236022


（二）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00号3栋1层102号等共8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00号6号楼商业用房、3-6号楼全部地下商业用房、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估价对象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47843
	188179
	236022

	
	大写金额
	贰拾叁亿陆仟零贰拾贰万元整

	
	单价
	25382
	11455
	——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50000
	50000

	
	大写金额
	伍亿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50000
	5000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3.房地产市场价值
	总价
	186022
	186022

	
	大写金额
	壹拾捌亿陆仟零贰拾贰万元整

	
	单价
	9780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三）抵押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00号3栋1层102号等共8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6号楼商业用房、3-6号楼全部地下商业用房、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2
	价值时点
	2018年8月12日

	3
	评估总值
	236022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186022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12588
	转让额×税（费）率
	5.65%

	2
	印花税
	118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27404
	转让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40110

	
	
	大写
	肆亿零壹佰壹拾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145912

	
	
	大写
	壹拾肆亿伍仟玖佰壹拾贰万元整

	6
	抵押净值单价
	7671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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